二、采购要求
一、技术需求
一、服务要求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与零工市场建设的决策部署，积极推进公共人力资源市场（就业之家）、零工市场规范化、专业化运营，根据江西省人社厅等四部门《关于推进“5+2就业之家”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赣人社发[2023]28号）文件精神，以“就业规模稳步扩大、高质量就业稳步提升、夯实劳动者就业能力、创业环境显著改善”为目标，持续打造具有中枢性、支撑性的区级公共人力资源市场（区级就业之家）及零工市场，发挥公共服务、供需匹配、引才服务、技能培训、交流展示、创业服务等功能作用。为企业、企业职工、求职者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交流互动的物理平台和信息平台，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、群众求职难，稳定和扩大就业，保障重点群体就业增收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，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	序号
	类别
	项目名称
	服务内容说明

	1
	基础服务
	大厅服务
	日常接待、台账管理、热线服务、5+2就业之家、洪城就业通等平台运营等。运营团队人员不少于4人

	2
	
	日常保障
	做好大屏系统、便民设备、办公设备等日常维护，确保正常运行。做好各类安全、清洁、水、电、消防等保障。

	3
	宣传推广
	短视频运营
	运营视频号、抖音号，制作探岗视频、AI视频、技能培训片段、政策解读、岗位发布等内容，全年不少于100条

	4
	
	媒体宣传
	通过省级及以上媒体渠道对就业之家、零工市场进行宣传，不少于12次（其中：国、部级媒体不少于2次）

	5
	公共人力资源市场（就业之家）运营服务
	岗位信息搜集
	摸排青云谱区用工岗位信息及见习岗位信息，协助用工企业使用“5+2就业之家”发布岗位，更新岗位，并协助企业与劳动力做好对接，实现岗位全量归集且平台双向互通。平台在招岗位数不低于500个

	6
	
	求职信息收集
	收集不少于500条有效求职人员信息，为每位求职者推荐至少3个岗位，并做好后续跟踪回访服务。

	7
	
	就业交付
	做好人岗精准匹配，实现就业交付，全年不少于200人次。

	8
	
	培训组织
	按要求每月对各级就业
之家管理人员开展至少1次培训，全年不少于12次。

	9
	
	直播活动
	常态化开展直播活动，每场至少配置主播1名，其中直播带岗每场直播时间不低于60分钟，每期岗位数不少于20个，全年不少于48场；直播其他活动（政策讲解、零工培训、访企探岗等），全年不少于12场。

	10
	
	线下招聘会
	负责每年不少于12场小型线下招聘会，每场企业不少于 10 家(每月不少于1场)。

	11
	
	AI数智招聘会
	开展小型AI数智招聘会，全年不少于80场，6-10家企业参会，职播机播放带岗视频

	12
	零工市场运营服务
	零工地推活动
	每月组织零工招聘推广地推活动，全年35场，含社区/商圈点位布置、岗位讲解等

	13
	
	零工岗位搜集
	每月走访区内重点用工企业，搜集零工岗位信息，引导使用“5+2就业之家”、“洪城就业通零工超市”平台，做好数据维护和台账登记。零工岗位全年不少于4000个，含岗位核实、信息录入等

	14
	
	零工交付
	实现零工订单撮合交付，全年不少于600人次，含人岗匹配、成果验收、用工指导等

	15
	
	零工技能培训
	结合辖区零工岗位需求，开展小型零工技能培训（家政、手工制作等），全年不少于12次，含培训场地师资等服务


三、其他要求
1、供应商需为本项目在青云谱区内提供就业之家、零工市场的场地，其中就业之家场地不少于200平方米；零工市场的场地（临街店面）不少于200平方米。

2、供应商运营服务期内所有的水电等费用全部由供应商承担。
附件二
考核标准

服务结束后，由采购人组织对项目服务进行考核，考核标准如下：
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分数
	考核标准

	基础服务
	大厅服务
	5
	日常接待、台账管理、热线服务、5+2就业之家、洪城就业通等平台运营等。运营团队人员不少于4人

	
	日常保障
	5
	做好大屏系统、便民设备、办公设备等日常维护，确保正常运行。做好各类安全、清洁、水、电、消防等保障，设备设施故障或损坏后，24小时内修复更换后可恢复使用不扣分，24-48小时内恢复扣2分，48小时-72小时内恢复扣4分，超过72小时的不得分。

	
	服务满意度
	4
	服务期内，群众及企业有效投诉每条扣1分，超过4条不得分。

	
	各类工作总结、台账整理
	4
	提供工作总结及各类台账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季度台账、小结、年度掠影册等每少一项扣0.5分，扣完为止

	宣传推广
	定期在青云谱区就业之家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发送相关活动、招聘、探企探厂、AI视频（不少于12条）、技能培训片段、政策解读、时事等信息，推广系统广泛使用。全年不少于100条
	8
	提供短视频佐证材料，基于年度宣传短视频数量100条，每少于1条扣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通过省级以上媒体渠道对就业之家、零工之家进行宣传不少于12次（其中：国、部级媒体不少于2次）
	6
	提供宣传佐证材料，基于运营年度有效宣传12篇，每少1篇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公共人力资源市场（就业之家运）营
	5+2就业之家平台在招岗位数不少于500条
	5
	提供平台数据佐证材料。基于500条以上任务数，每少有效岗位数40个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对收集到的岗位开展线下推送
	3
	每月制作1期招工小报，每期1000份，基于12期任务数，每少1期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收集不少于500条有效求职人员信息，为每位求职者推荐至少3个岗位，并做好后续跟踪回访服务。
	6
	提供平台数据、回访台账等佐证材料。基于500条有效求职人员信息任务数，有效登记及回访信息每少40条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做好人岗精准匹配，实现就业交付，全年不少于200人次。
	5
	提供就业交付佐证材料（劳动合同或社保缴纳证明），基于200人次任务数，每少20人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

	
	按要求每月对全区就业之家经办人员开展至少一次培训。
	3
	提供培训材料及照片；基于有效场次12场，每少1场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常态化开展直播活动，每场至少配置主播1名，其中直播带岗每场直播时间不低于60分钟，每期岗位数不少于20个，全年不少于48场；直播其他活动（政策讲解、零工培训、访企探岗等）全年不少于12场。
	6
	提供全年直播带岗总方案，每场次参与企业及岗位信息、直播数据，直播成效等相关材料，每完成一次活动得0.1分。

	
	负责每年不少于12场小型线下招聘会，每场企业不少于 10 家(每月不少于1场)。
	6
	提供活动组织方案，活动现场照片，活动总结报告等，每完成一次活动得0.5分。

	
	开展小型AI数智招聘会，全年不少于80场，6-10家企业参会，职播机播放带岗视频。
	8
	提供活动企业及岗位信息，活动现场照片，活动季度总结等，每完成一次活动得0.1分。

	零工之家服务运营
	每月组织零工招聘推广地推活动，全年不少于35场，含社区/商圈点位布置、岗位讲解等
	7
	提供月活动方案，每场次活动现场照片，活动月总结等，每完成一次活动得0.2分。

	
	每月走访区内重点用工企业，搜集零工岗位信息，引导使用“5+2就业之家”、“洪城就业通零工超市”等平台，做好数据维护和台账登记。零工岗位全年累计不少于4000个，含岗位核实、信息录入等
	10
	提供平台数据佐证材料。基于4000个零工岗位任务数，每少有效岗位数100个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实现零工订单撮合交付，全年不少于600人次，含人岗匹配、成果验收、费用指导等服务
	6
	提供零工交付佐证材料，基于600人次任务数，每少50人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结合辖区零工岗位需求，开展小型零工技能培训（家政、手工制作等），全年不少于12次。
	3
	提供培训现场照片，培训人员名单，培训成效总结报告等，基于有效场次12场，每少1场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。


考核附加项，具体如下：

加分项：

1.获得荣誉表彰——区公共人力资源市场（就业之家）、零工市场获得国家级荣誉加10分；省级荣誉加5分/次；市级荣誉加2分/次。最高加10分；

2.服务期内，运营管理服务取得突出成效或成果的其他工作，视情况给予一定加分。

减分项：区公共人力资源市场（就业之家）、零工市场被上级部门发现虚假招聘信息并通报扣分的，每发生一起扣1分；被上级部门调查出现5位（含）以下求职者不满意的，扣1分，超过5人的，按不满意数量-5扣分；被上级部门调查出现5位（含）以下企业联系人不满意的，扣1分，超过5人的，按不满意数量-5扣分；被上级或职能部门每检查发现一次安全隐患问题，扣1分；每发生一宗一般安全生产事故扣 5 分；每发生一宗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扣30分；出现服务不到位收到投诉的情况每次扣3分；出现拖欠水、电费用影响区公共人力资源市场（就业之家）运营的情况每次扣1分；收到区级以上政府通报批评的情况每次扣5分。

考核结果与费用结算

区公共人力资源市场（就业之家）年度服务费总金额按采购合同约定金额，分为70%的固定运营经费、30%的考核运营经费，固定运营经费主要用于区公共人力资源市场（就业之家）开展日常运营工作，考核运营经费在服务期结束，中标供应商提供考核所需台账资料后15日内，由采购人组织相关部门对区公共人力资源市场（就业之家）当年度运营目标完成情况考核评分后拨付：

1、年度考核综合评分≥90 分，为完成考核，全额支付考核运营经费；

2、80分≤年度考核综合评分＜90 分，则扣减不少于⅓考核运营经费；

2、70分≤年度考核综合评分＜80 分，则扣减不少于⅔考核运营经费；

4.年度考核综合评分低于 70 分，即为年度考核不合格，则不支付考核运营经费，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后续合作事宜、无需向运营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如行业或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注：以上技术条款为实质性要求，供应商须全部响应或优于，否则为无效响应。
